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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单多晶组件统一按照

６０

片

１５６

规格）

由于单晶电池具有明显的转换效率优势，在下游环节具有明显的溢价能力优势，其市场份额将逐渐

提高。 根据

ＳＥＭＩ

光伏技术路线图，

５

年后单晶电池市场份额将由目前的

４０％

提高到

４５％

，首次超过多晶电

池（见图

５

）。

图

５

各种晶硅电池市场份额趋势预测

（数据来源：

ＳＥＭＩ

）

（备注：其他晶硅电池是指准单晶、

Ｎ

型多晶等概念性产品）

６

、国内光伏应用市场有望快速扩大

在现行电价政策下，光伏发电项目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收益水平，特别是在给予了地方补贴电价的青

海、山东、辽宁、江苏地区，项目预期内部收益率已经在

１０％

左右。

２０１３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年内全国光伏新增装机目标为

１０ＧＷ

， 其中分布式电站约占

５０％

；国家发改委近期向部分政府机构、相关光伏发电企业下发《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价格政策通知》的意

见稿，对下一步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提出了新的实施方案。在国家政策的持续推动下，国内光伏应用市场有

望快速扩大。

７．２

公司发展战略

１

、战略目标

坚持专业化发展，强化隆基股份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单晶硅片厂商的战略地位，将资产经营与资本运

作有机结合，注重客户价值挖掘与创造，优化创新机制，通过再造营销体系，着力提升公司市场推动力。力

争

２０１５

年实现单晶硅片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２５％

。

２

、战略定位

（

１

）业务定位

公司以单晶硅片为主，强化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单晶硅厂商的战略地位，适度发展对太阳能单晶业务

有关键支撑价值的辅助业务。

（

２

）产品定位

以客户价值为核心，满足光伏主流市场的

Ｐ／Ｎ

型单晶产品需求，推广薄片化产品。

（

３

）市场定位

面向全球市场，服务和培育致力于高效路线的光伏厂商，国内和海外单晶硅片市场占有率第一。

３

、竞争战略

“一个主线”：以“满足客户需求，创造客户价值”为竞争主线；以拓展关键价值客户为核心，建立为全

球客户服务的快速响应能力，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硅片产品，提升公司专业化品牌影响力；广泛合作，

促进单晶在光伏电站端的推广。

“两个基石”：（

１

）加强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质量、成本管理，推动行业技术质量标准不断提高，成本

持续降低，提高对客户需求的反应能力和服务能力；（

２

）合理安排负债结构，保持稳定现金流，保障公司持

续发展。

７．３

经营计划

２０１３

年，公司计划全年实现硅片产销量

１．４ＧＷ

，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５０％

以上。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力争实

现营业收入

２０．７４８５

亿元，实现扭亏为盈。

计划到

２０１３

年底，公司的单晶硅棒年产能将达到

２．２ＧＷ

，单晶硅切片产能达到

１．６ＧＷ

。

７．４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和部分募集资金分别建设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将严格

控制资产费用支出，保持良好的资产负债比例，加快资金周转，保障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状态。

７．５

可能面对的风险

１

、国际贸易争端及贸易政策带来的风险

太阳能光伏发电是目前最具发展潜力的可再生能源之一，世界各国均将其作为一项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扶持，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产业生产基地，国际竞

争力日益增强，欧美等国出于保护本国光伏产业的目的，相继对我国光伏企业发起“双反”调查。目前国内

光伏产业近

９０％

的份额仍主要依赖海外市场，其中欧美是最主要市场，本公司主要产品为单晶硅片，主要

客户为国内下游电池及组件厂商，如果未来欧盟和其他国家对我国出口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反补

贴税”或采取其他进口限制措施，将对国内光伏企业出口贸易造成负面影响，并通过直接、间接方式对本

公司销售情况和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为了在对欧盟“双反”调查中争取有利地位，公司已积极应

诉，并将应诉材料报至国家商务部，但应诉结果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同时，公司在对欧盟双反积极应诉的

基础上，将大力加强国际市场的开拓，以减少国际贸易争端及不确定性贸易政策对公司的影响，但结果同

样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２

、国内对进口多晶硅料实施“双反”导致的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本公司主要原材料为多晶硅料，且主要来源于进口。 目前中国商务部正在对进口多晶硅料进行“双

反”调查，如果未来对进口多晶硅料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将直接提高本公司原材料采购成本，削

弱公司产品成本优势，并且由于国内多晶硅料有效供给不足，还可能导致公司面临多晶硅料短缺的情况；

同时，公司部分国内竞争对手采取“垂直一体化”战略，自建多晶硅料生产线，可部分或全部满足自身生产

需要，如果未来对进口多晶硅料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竞争对手的市场地位，

建立对本公司在多晶硅料供应保障和成本方面的优势。公司已与众多国内光伏产业中下游企业共同向中

国商务部提交书面材料，陈述对进口多晶硅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对我国光伏产业，特别是中下游产

业的影响，但“双反”最终裁定结果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３

、政府降低对光伏发电行业扶持和补贴的风险

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其对环境的友好性———不消耗燃料、不排放包括温室气体在内的任何物质、无噪

声、无污染，以及太阳能资源分布广泛且取之不尽的特点使之成为一种最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可再生

能源。但是现阶段，太阳能光伏电池应用成本相对于传统的发电方式成本较高，而且这种趋势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会持续，现阶段仍然需要政策扶持来大规模推广应用。为了鼓励和推动太阳能发电行业的发展，欧

美国家普遍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和扶植措施，我国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光伏发电的政策，并促

进了国内光伏市场的高速增长， 但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太阳能电池及组件仍主要出口欧美等海外市场，因

此现阶段我国太阳能发电行业仍然依赖于世界各国政府扶持和补贴政策的支持以维持其商业运作和大

规模推广应用。

随着技术进步、生产规模扩大等因素，光伏制造成本逐步下降，世界各国也逐步地调整补贴方式和补

贴力度。如果太阳能光伏行业不能通过自身发展降低成本，提高太阳能对传统能源的竞争力，政府对太阳

能补贴措施的调整将对太阳能光伏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本公司面临各国光伏产业扶

持和补贴政策变化的风险。

４

、落后产能在退出过程中的非正常市场行为引起的价格波动风险

由于目前光伏产业产能过剩情况严重，部分不具备竞争力的光伏企业开始退出市场，行业进入整合

期。 在这个过程中，大批拟退出企业就会急于清理库存，以收回部分投资实施产业转型，在此过程中将出

现低价抛货的非正常市场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供求与价格，在短期内给企业带来业绩变动

的风险。

５

、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从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开始，光伏行业受国际大环境及产能过剩的影响，开始步入调整期，产品价格持续下

滑，市场需求增速降低，融资环境也越来越恶化，造成了全行业企业出现经营现金流紧张，应收账款信用

期普遍延长，回收账款困难加大。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末的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合计余额为

５．３１

亿元，尽管公司

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加强客户信用管理和应收账款催收工作，但到

２０１２

年末已上升至

５．８０

亿元。 从

而使公司面临较大的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尚德电力发布公告，宣布其子公司无锡尚德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依据谨慎性原

则对尚未收回的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应收款项采取个别认定法追加计提坏账准备

９０７７

万元，从

而直接导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出现亏损。 如果未来公司其他重要客户出现重大经营、财务困难或是经营失败

的情况，将使公司其他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面临较大损失风险，并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和经营成果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对此，公司一方面将继续加强催收力度，必要时将采取包括司法程序在内的手段保证应收

账款的收回；另一方面将继续加强客户信用风险评估工作，依据信用评估情况对客户进行分类管理，分别

采取先款后货、收取一定比例预付账款和信用销售等销售方式，以降低应收账款的回收风险，但如果国内

光伏行业持续低迷，公司未来将面临较大的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８．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８．１

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执行或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严格按照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了股利分配政策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实施完毕。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关于现金分红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及

陕西证监局《印发〈关于上市公司完善现金分红政策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陕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４５

号）的规定，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现金分红条

款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告）。

独立董事专门对现金分红条款的修改发表了同意的明确意见，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召开了第二

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临时会议，同意了现金分红条款修改的议案，并发表了意见。公司就以上内容及时

进行了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公司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

现金分红条款的议案》 正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使本次修订的现金分红政策及决策程序更为科学、合

理，能够更加充分地反映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诉求，公司同时发布《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贯彻落实现金分红政策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公开征求广大投资者的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现金分红条款

的议案》。

公司拟定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不分配利润。

２０１２

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当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负数，公司不分配利润的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第

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书。

８．２

报告期内盈利且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但未提出现金红利分配预案的，公司应当详细披露原因

以及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８．３

公司近三年（含报告期）的利润分配方案或预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预案

分红年度

每

１０

股送

红股数

（

股

）

每

１０

股派息数

（

元

）（

含税

）

每

１０

股转增

数

（

股

）

现金分红的数

额

（

元

）

（

含税

）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

元

）

占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比

率

（％）

２０１２

年

－５４，６７２，１６４．５７

２０１１

年

— １．５ ８ ４４，８７７，０００ ２９３，７１２，２３５．８９ １５．２８

２０１０

年

— — — — ４３９，９９１，６７４．８６ —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本公司新设成立同心县隆基新能源有限公司，本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振国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２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年度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无锡市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独立董事黄克孟授权委

托独立董事张苗参加会议并代为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振国先

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不分配利润且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由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当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负数，公司不分配利润的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董监高人员薪酬的议案》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度董监高人员薪酬调整》提案，

２０１３

年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拟调整如下：

姓名 职务 年薪

（

万元

，

含税

）

李振国 董事长

６１

李春安 董事 不在公司领薪

钟宝申 董事兼总经理

６１

刘学文 董事兼财务总监

４５

胡中祥 董事 不在公司领薪

胥大鹏 董事

３９．５

黄克孟 独立董事

７．５

王咏梅 独立董事

７．５

张苗 独立董事

７．５

杨雪君 股东监事

１６．５

戴苏 股东监事

９

贺婧 职工监事

５．１

李文学 副总经理

５１

黄立新 副总裁

５６

张以涛 董事会秘书

３３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拟继续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议案

２

、

３

、

６

、

７

、

８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２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

关规定，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隆基股份”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４６

号”《关于核准西安

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５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１．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１５７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６

，

１８９．５０

万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１５１

，

３１０．５０

万元，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

第

００６４

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５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减

：

支付的发行费用

６１

，

８９５

，

０００．００

减

：

本年度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９５

，

５６５

，

１９４．６０

减

：

偿还银行借款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减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２５６

，

６４５

，

０００．００

减

：

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２８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减

：

置换前期募集项目投入

２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加

：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７

，

３９６

，

９０９．９０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７６４

，

２３１

，

７１５．３０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与募集资金专户中的期末资金金额一致。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隆基股份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发生变

动的议案》（详见

５

月

３０

日公告），对原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进行变更，但未改变募集

资金的使用方向，募投项目仍为年产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棒

／

片建设项目，项目投资总额由

１３７

，

０３２

万元变更为

１１６

，

６４６

万元。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规定》，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协议银行及保荐机构四方经协商，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其中公司是指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是指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和无锡隆基硅材

料有限公司，协议银行是指中国民生银行西安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保荐机构指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其主要内容如下：

１

、公司已在民生银行开设两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分别用于银川项目和无锡项

目，该专户仅用于子公司对募投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和铺底流动金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

作。

国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民生银行应当配合国信证券的调

查与查询。 国信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４

、公司及其子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民生银行查询、复印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的资料；民生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５

、民生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国信证券。

６

、公司、子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民生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

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民生银行，同时按四方监管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四方监管协议的效力。

８

、民生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子公司、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

户情形的，公司、子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国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

、国信证券发现公司、子公司、民生银行未按约定履行四方监管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１０

、四方监管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

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募集资金分别存放在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具体如下：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

元

）

备注

银川隆基硅材料

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

（

募集资

金专户

）

１２０１０１４１７０００５６２０ ４８８

，

５２０

，

５４３．８４

仅 用 于

５００ＭＷ

单晶

硅棒项目

无锡隆基硅材料

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

（

募集资

金专户

）

１２０１０１４１７０００５６７９ ２７５

，

７１１

，

１７１．４６

仅 用 于

５００ＭＷ

单晶

硅片项目

总计

７６４

，

２３１

，

７１５．３０

上述定期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且存单不得质押。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１

）。

２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该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待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予

以置换。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公司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已使用自筹资

金

２

，

４５６

万元年产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棒

／

片建设项目，上半年新使用募集资金新投入

２

，

４９７．６８

万元。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出具了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９４

号《西安隆基硅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隆基股份关于先期投入资金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２４

，

５６４

，

０９３．７３

元置换上述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 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３

亿元，分别用于偿

还民生银行短期流动资金借款

２．３

亿元，补充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７０００

万元，使用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２８

，

９５０

万元。

４

、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５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隆基股份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发生变

动的议案》， 公司拟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片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无锡隆基硅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隆基”），实施地点变更为无锡新区，但未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募投项目仍为

年产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棒

／

片建设项目，项目投资总额由

１３７

，

０３２

万元变更为

１１６

，

６４６

万元，减少项目投资总额

２０

，

３８６

万元计入超募资金。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六、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地执行了四方监管协

议，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情况。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

附表

１

：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５１

，

３１０．５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

，

５５６．５２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２０

，

３８６．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

，

０１２．９３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3.47%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

（

含部

分变

更

）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

１

）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年产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棒项

目

是

１３７

，

０３２．００

７７

，

６０５．００ ４６

，

７３８．００ １０

，

５５１．５８ １２

，

００７．９９ －３４

，

７３０．０１ ２５．６９％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不适

用

否

年产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片项

目

是

３９

，

０４１．００ １３

，

１７６．００ ４．９４ ４．９４ －１３

，

１７１．０６ ０．０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

不适

用

否

合计

－ １３７

，

０３２．００ １１６

，

６４６．００ ５９

，

９１４．００ １０

，

５５６．５２ １２

，

０１２．９３ －４７

，

９０１．０７ ２０．０５％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用于年产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棒

／

片项目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达计划进度

的原因

：

１

、

由于报告期内国内太阳能光伏行业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

根据产销计划

，

公司适度放缓了项目实施进

度

，

以控制投资风险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２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通过的

《

关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

点发生变动的议案

》，

公司调整了切片机的购置计划

，

由于新型切片机所采用的切割方式与传统方式具有较大差异

，

公司前期完成了大量的基础实验和设备选型工作

，

因此设备优化是导致募投项目中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片项目未达进展

的重要原因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未发生原则性变化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该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

，

待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

在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

，

公司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

已使用自筹资金

２

，

４５６

万元年产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棒

／

片建设项目

，

上半年新使用募集资金新投入

２

，

４９７．６８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

隆基股份关于先期投入资金置换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２４

，

５６４

，

０９３．７３

元置换上述公司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

决定

：

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３

亿元

，

分别用于偿还民生银行短期流动资金

借款

２．３

亿元

，

补充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７０００

万元

，

使用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已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２８

，

９５０

万元

。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２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

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和充分讨论，一致同意通过：

１

、《

２０１２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对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发表的书面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

①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包含的信息公允、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②

我们保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本报告所载资料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４

、对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的书面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

①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包含的信息公允、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等事项。

②

我们保证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５

、对于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规定，我们认为该方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同意将该方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上接B164版）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邢亚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赵敏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王建保

公司负责人邢亚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建

保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４９７，６５１，８２４．２８ ３，４９６，９９０，２０９．８４ ０．０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９２６，８３３，９２１．１５ ９５４，９５２，１１６．７１ －２．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８０ １．８６ －３．２３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９，０２８，６４６．３３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３７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０，４１８，６５９．２８ －３０，４１８，６５９．２８ －１，４１２．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９ －１，４１２．６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３，３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９ －１，４１２．６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２４ －３．２４

减少

３．５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５４ －３．５４

减少

３．６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８４０，４２７．６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６７，２０４．２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９５１，９０７．９６

合计

２，８５５，７２３．８９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２５３，１９８，０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包一晨

３，３９１，５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李永学

２，３７３，３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程圣森

２，１４６，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仇锦云

２，０８９，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徐永榜

２，０６４，１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 司

－

天 富

３

号

ＺＪＸＴ －

ＹＣＴＦ３－００５

１，９２０，０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卜剑国

１，６５１，２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胡钟文

１，５１６，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本彪

１，４７４，５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

？

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差异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专项储备

５，９４１，４８６．５７ ３，６４１，０２２．８５ ２，３００，４６３．７２ ６３．１８％

注

１

项

？

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差异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管理费用

１５，５２１，１２８．２３ ２４，３５２，５８９．７９ －８，８３１，４６１．５６ －３６．２６％

注

２

财务费用

３，４５７，４２５．５０ １４，２７６，０２７．９２ －１０，８１８，６０２．４２ －７５．７８％

注

３

营业外支出

１０，１１５，３２７．０１ １７，８６６，０９０．９０ －７，７５０，７６３．８９ －４３．３８％

注

４

注

１、

主要是计提的安全生产费

。

注

２、

主要是部分分公司停产后工资及相关费用减少

。

注

３、

主要是贷款总额减少所致

。

注

４、

主要是计入停产提足的固定资产折旧停止计提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受政府“西山综合整治”企业关停搬

迁等影响。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不进行现金分红。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太化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８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枭 李志平

电话

０３５１－５６３８０１６ ０３５１－５６３８００３

传真

０３５１－５６３８０００？？ ０３５１－５６３８０６６

电子信箱

ｇｕｏｘｉａｏ１９６０＠１６３．ｃｏｍ ｍｉｓｈｕｃｈｕ８００３＠１２６．ｃｏｍ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

（

末

） ２０１１

年

（

末

）

本年

（

末

）

比上年

（

末

）

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

末

）

总资产

３，４９６，９９０，２０９．８４ ４，１０４，０６２，８５９．０９ －１４．７９ ３，９７２，１７１，８０８．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９５４，９５２，１１６．７１ ８６１，０２８，７３４．２７ １０．９１ ８５７，３７５，８３８．８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８，３５８，７５０．９６ １８７，７５６，９６４．２７ －１０９．７８ １３６，４０７，３７６．８３

营业收入

４，０１１，２８１，６６３．６０ ３，１６７，０２８，３２９．４４ ２６．６６ ３，１２７，６１２，７７７．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８，７３０，８８３．９２ ３４，６１７，６８２．８３ －４５．８９ －２２４，５６５，９９５．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５４，６８８，１０３．７１ －１１８，６７５，８８２．６８

不适用

－２５２，２０８，９８８．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０６ ３．６６

减少

１．６０

个百分点

－２１．２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７ －４６．２７ －０．４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７ －４６．２７ －０．４４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２３，４７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２２，５９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９．２４ ２５３，２９８，０３９ ０

质押

９１，０００，０００

冻结

１５，３９５，８２１

付启章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７ ３，４５０，０００ ０

无

包一晨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６ ３，３９１，５２２ ０

无

李永学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６ ２，３６５，２０１ ０

无

傅瑞章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６ ２，３５０，０００ ０

无

徐永榜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５ ２，２４２，８９８ ０

无

兴业国际信托有好公

司

－

新股申购单一资

金信托项目

（

建行财

富第一期

（１

期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３９ ２，０３０，０００ ０

无

仇锦云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１，９７２，０００ ０

无

张本彪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１，７０９，０６６ ０

无

杨杰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１，６９５，３００ ０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股东中

，

国有股股东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是

一致行动人均未知

。

２．３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报告期，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经济因素的影响及省政府

＂

西山综合整治

＂

工作全面推进，

围绕安全稳定运行和有序关停部分生产线装置工作，加强集中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狠抓节

能减排，及时调整生产运行方式，加大转型发展的力度，在部分生产装置陆续关停的前提

下，保持了经济规模基本不变，全年收入略有增长，

８

月

２８

日公司简称由

＂＊ＳＴ

太化

＂

恢复为

＂

太化股份

＂

，解除了公司被暂停上市的风险警示，保持了全公司生产经营基本稳定的局面。壹

贰年共完成营业收入

４０１１２８．１７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６．６６％

，实现利润

４５５．９５

万元，归属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８７３．０９

万元。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

明。

与上年相比本年减少合并主体

３

家，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本公司将持有的太原宝源化工有限公司和山西名源化工有限公司的全

部股权进行了转让，期末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名称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太原宝源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９

，

７６０

，

８７５．９１ －１９

，

２４１

，

４５７．１９

山西名源化工有限公司

６０

，

６８３

，

４７４．４２ －７１３

，

４１４．７２

（

２

）山西太恒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与太原恒兴投资有限公司、太原达悦投资

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本公司出资

４５

，

３５８

，

８３０．００

元，

持股比例为

４５％

。 山西太恒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甲醇的生产、销售，？？ 成立

后一直未正式投产运营。 受太原市西山地区综合整治规划、太化集团整体搬迁影响，山西太

恒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不具备生产经营条件。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本公司与太原恒兴投资有

限公司、太原达悦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

４５％

股权以

４５００

万元转让给太

原恒兴投资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权转让手续尚未完成，本公司将此持有待售

股权转入其他非流动资产列报，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１

股票简称：太化股份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午在本公

司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以书面或电话通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参

加表决的董事

８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８

名。 公司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邢亚东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８

，

７３０

，

８８３．９２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１３

，

９２４

，

６３７．３５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

１９５

，

１９３

，

７５３．４３

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计提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

公积。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负值，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

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鉴于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

２０１２

年度暂不

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有利于公司的稳定经营，符合股东长远利益。

同意此分配预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关联方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业务购销活

动，关联交易主要是由于相互间生产地域的相邻关系以及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而形成的。 公

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都有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 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销售

１２０５００

万元，采购

７２２００

万元。

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同意公司制订的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此关

联交易是建立有公平合理的市场原则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况，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关联董事邢亚东先生、程彦斌先生、王桂芝女士、赵英杰先生、杨培武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会议听取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的工作总结和下年度聘

请财务审计机构议案

公司继续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机构，聘

期一年，费用

６０

万元。 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文件规定、公司对内控制度情况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价。 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对纳入评

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并得以有效执行，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

不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指

定网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致同专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４０ＺＡ１３５５

号审计

报告。 审计报告认为：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

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全文内

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审议聘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文件规定，公司拟继续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控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费用

３０

万元。 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二０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１

股票简称：太化股份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午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向前先生主持，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１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与会监事认为：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决策程序合法；未发现公司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有

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本监事会相信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审计意见和对有关事项所做的评估是客观公正的， 符合公司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利益，未发现内幕交易行为，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的利益。

３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４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与会监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

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运行及监督情况；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得到有效的贯

彻和执行；能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发展的需要，能够对公司的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保证。

５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以上议案除第四、五项以外，其它事项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０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１

股票简称：太化股份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公

司实际情况，对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一、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

简称

）

预计金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去年的总

金额

采购

化肥等贸易 阳泉煤业集团及分

（

子

）

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２１％ ３３５７．１４

材料 阳泉煤业集团及分

（

子

）

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５０％ ４２８８．３６

商品 太化集团及分

（

子

）

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６６％

劳务 太化集团及分

（

子

）

公司

２００ １００％

销售

产品 太化集团及分

（

子

）

公司

４０００ ５．３％ ３５４８．２７

水

、

电

、

汽 太化集团及分

（

子

）

公司

３５００ １９．９％ ３１５４．４２

劳务 太化集团及分

（

子

）

公司

８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６２７．７２

材料及其他 太化集团及分

（

子

）

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３８．７８

安装维修及劳务 阳泉煤业集团及分

（

子

）

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６０％ ９１３３．０３

兰碳等贸易 阳泉煤业集团及分

（

子

）

公司

６００００ ２６％ １１１０．１３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关联方一：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国有独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向前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５２６

万元

注册地址： 太原市晋源区义井街

２０

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有机、无机基本化工原料，肥料、焦炭、水、研制开发信息咨询等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关联方二：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国有控股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石平

注册资本：

７５８０３７

万元

注册地址： 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

５

号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及加工，煤层气开发，建筑安装，勘察设计，物资供销，铁路公路运

输，煤气电力生产，仓储服务，房地产经营，矿石开采加工，饮食，住宿，文化娱乐服务。 机械

修造，加工木材、建材、钢材、磁材、化工产品，金属制品服装，矿灯，广告制作，印刷，消防器

材，医疗器械修理，销售。汽车修理，种植，园林营造。本企业自产的磁材、铝材、玛钢件、服装

的出口。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房屋场地及

机械设备租赁。 制造加工销售煤矿机械配件、橡胶制品、输送带，升降带，带芯等。

关联关系：最终控制人

履约分析能力：公司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财务状况良好，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

定，不会对本公司形成坏账损失。

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销售

１２０５００

万元；采购

７２２００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有国家定价则执行国家价格；若无国家定价时执行

市场价格；双方承诺，提供与对方的货物价格不会高于其提供于第三人同样货物的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业务购销活动，主要是由于相互间生产地

域的相邻关系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稳定合作关系而造成，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公司的生产

经营和持续发展。 为了维护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利益，针对上述各项持续性的关联方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都签订了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

的不断完善，上述关联交易还将持续发生，并得到进一步保障。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会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另行通知。

五、审议程序

董事会表决情况及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第四届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

事邢亚东先生、程彦斌先生、王桂芝女士、赵英杰先生、杨培武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赵永祥、周崇武、王孝书先生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同意公司制订的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此关联交易是建立有公平合理的市场原则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同意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及定价原则均以本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买卖合同》、

《综合服务合同》等为依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３

、关联交易相关的协议

特此公告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